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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环保督察的变与不变 
 
事件 

 7 月 8 日，生态环境部官网发布，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
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全面启动。已组建 8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分别负责对上海、福建、海南、重庆、甘肃、青海等 6 个省（市）和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2 家中央企业开展督察进驻工作。 

评论 

 督察组级别未变，督察形式未变：第一轮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于 2016 年 7 月全面启动，相隔三年，第二
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开启。正如 2018 年 3 月，“环境保护部”更名为“生态环境部”，此次督察更
名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督察范围随生态环境部的职权扩大而扩大，例如国土资源部的监督防止地下水
污染职责归为生态环境部。两轮的督察组级别未变，均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组长均为前省部级干部担
任，副组长均有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担任。督察方式均为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督察进驻时间均为一个月。 

 督察目的新增推动高质量发展，督察内容新增“垃圾分类”等专项督查内容。两轮督察的目的均有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落实环境保护责任，不同之处在于第一轮的“促进绿色发展”改为第二轮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另外第二轮
督察提出了“坚定、聚焦、精准、双查、引导、规范”的总体要求，我们认为此轮督察意在防止出现第一轮督
察中“一刀切”等现象，体现了精准督察、规范督察的要求。经过了第一轮督察对“散乱污”企业的清查，大企业对
环保重视力度加强，加大了环保投入。因此我们认为此轮督察相较于第一轮督察对某些行业（例如钢铁建材化
工等）产能影响作用将会减小。第二轮督察中督察内容新增“针对污染防治攻坚战 7 大标志性战役和其他重点
领域，结合被督察省份具体情况，每个省份同步统筹安排 1 个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6 月 28 日生态环境部
新闻发言人表示将把垃圾分类的突出问题纳入中央环保督察中，督促各级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此轮督察最大变化，督察对象新增两家央企。第一轮督察分为河北试点和四批督察，完成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全覆盖，重点督察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保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重点了解地方落实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和一岗双责、严格责任追究等情况。第二轮督察的最大变化是新增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2 家中央企业，针对央企，将重点督察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推动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情况、
发现问题和曝光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以及历史遗留生态环境问题处理解决情况。两家央企之所以被列为督察对
象，我们认为与之前第一轮督察中被点名有关。例如第一轮督察中督察组指出“湖南省对大型企业环境问题不
敢管、不愿管”，“店大欺客”是对中国五矿集团下属企业的评价，这样严厉且直指一家央企的措辞是唯一一次。
我们认为未来督察中由“督政”变为“督政”+“督企”将是常态，企业端的环保治理需求将逐步释放。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此轮督察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一刀切”现象将被遏制，对其他相关行业影响相较于第一轮督察边际
减弱。“专项督察”及“督政”+“督企”将成为常态，我们认为企业端的环保治理需求将逐步释放。建议关注空
气监测龙头企业先河环保，通过水泥窑协同处置迅速提高危废处置产能的海螺创业，土壤修复龙头企业高能环
境，率先进入垃圾分类服务领域的中国天楹和环卫设备龙头企业盈峰环境。 

风险提示 

 政策执行力度不达预期；订单获取及项目进度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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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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